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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辞退后才发现没买保险
老张告诉记者， 1993 年 3 月，他

被青岛铁路经营集团公司高密经营部招
聘为单位职工，主要从事吊车司机工

作，月工资 1600 元，他很珍惜这份工

作，在工作中一直认真勤恳，并多次被

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。工作
了 14 年多， 2007 年 12 月 26 日，老张
却突然接到单位通知：他被辞退了。

老张一下子懵了，对年近半百的他

来说，没了工作就相当于没了饭碗。老

张不禁满心委屈，干的好好的，说辞就

辞了，而且单位没有给一分补偿金。

老张几次要求单位支付经济补偿

金，并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等，却

得不到答复。在家人的支持下，心存疑

惑的老张来到高密市劳动保险事业处查

询得知，工作 14 年，单位竟然未给他

缴纳任何社会保险金。

一分钱保险也没有，这意味着老张

今后的生活只能靠打工来维持。没有固

定收入的老张开始打零工，看大门、烧

锅炉，每月拿几百元的工资糊口。屋漏

偏逢连阴雨， 2008 年春天，老张的妻

子突然犯了脑血栓，原本拮据的家庭因

此更加困窘。

工工作作 1144 年年无无任任何何保保险险
工作 14 年，莫名被辞退，被辞退

后才发现，原工作单位竟未给自己缴
纳一分钱社会保险金。 10 月 18 日，高
密市民张聿忠向记者讲述了这一郁闷
事。

维权路一波三折

至今无果

老张不服裁决，2009 年初，又一
纸诉状将青岛铁路经营集团公司高

密经营部、青岛铁路经营集团有限

公司、高密三宝运输代理有限公司

一起告上了高密市人民法院。2009

年 6 月 20 日，高密市人民法院下达

民事判决书，确认张聿忠与被告青

岛铁路经营集团有限公司间自 1993

年 12 月 7 日起至 2000 年 10 月 30

日止存在劳动关系；确认张聿忠与

三宝公司间自 2000 年 11 月至 2007

年 12 月止存在劳动关系。

“这太奇怪了！”得知判决结果，

老张生气地说，“怎么这个什么三宝

公司就一直夹缠不清，我与它什么

关系也没有。”

老张执意为自己讨还公道，他

继续上诉至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，

裁定“应发回重审。”

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

让老张看到了希望。2010 年，老张再

次上诉至高密市人民法院，又遭驳

回。

车祸现场，司机不见了
18 日，在潍坊市新华路上，一辆轿车撞倒了路中间的护

栏上。但是据现场处理事故的工作人员介绍，接到报警来到现
场后就一直没有看到肇事车辆的司机。

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影报道

以旧换新补贴“姗姗来迟”

商家称“财政款未拨”拒绝支付

本报 10 月 18 日热线
消息(记者 赵松刚 通讯

员 李正智)用旧冰箱换了

一台新冰箱，商家称享受

家电“以旧换新”的政
策，高密市的马女士苦等

8 个多月一直没有音信。

18 日，市消协工作人员告

诉记者，超市已经将 300

元补贴交到马女士手上
了。

家住高密市某银行宿

舍的马女士，于今年 1 月

份从本市一家电超市

“以旧换新”换了一台某

品牌新冰箱，当时超市人

员说按原销售价付款，然

后由财政部门拨款后再退

还给消费者，让消费者先
等着。可是，现在已 8 多

个月了，马女士也曾多次

到超市询问，却都被超市
人员以财政部门还未拨

款，现在经销商已垫付几

十万元为由，迟迟没有把

补贴交到马女士手上。

根据马女士反映的情

况，市消协及时对某家电

超市进行了调查。市消协

人员发现，马女士所购买

的空调，属以旧换新家

电，享受国家政策，应由

经销商先行垫付，再到当

地财政部门支付。 10 月 13

日，在消协的调解下，马

女士领到了补贴 300 元。

打官司时遇到“陌生”东家

无奈之下，2008 年 12 月，老张向高

密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请

求仲裁委确认老张与青岛铁路经营集团

公司高密经营部存在劳动关系，同时要
求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、出具解除终止

劳动合同证明书并缴纳社会保险费。而

当裁决书到手，老张不禁“目瞪口

呆”。

裁决书上写明，“申请人自 2003

年 6 月 1 日始至 2008 年 5 月 31 日止与

高密三宝运输代理有限公司签订了书面

劳动合同，证明申请人与高密三宝运输

代理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，在申请人

未提供出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的情

形时，要求被申请人为其缴纳社会保险

费并支付经济补偿金等无事实和法律依

据，故本委不予支持。申请人要求被申

请人为其缴纳 2003 年 6 月 1 日之前的社

会保险费，因超出仲裁时效，本委不予

支持。”

“高密三宝运输代理公司？”老张

莫名其妙地看着裁决书，在此之前，他

从未听说过有这样一个公司，更何谈与

它“存在劳动关系”？

“我从来不认识三宝公司的人，也

没有给三宝公司干过活，更没有与三宝

公司签定劳动合同！”老张有些气愤地

告诉记者。拿到高密三宝运输代理有限

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后，老张更是啼笑

皆非，四份劳动合同上，竟然没有一个

字是他写的，“根本就是伪造的，居然可

以凭这个来骗人？”老张疑惑。
张聿忠正在翻看判决书


